
學生學習績優團隊獎勵標準作業流程 

所屬單位：教學發展中心 

法令依據：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學生學習績優團隊獎勵要點 

 

 

公告獲獎名單 

1. 教學發展中心彙整造冊，簽請校長核定獲獎學

生名單後，將獎學金撥至學生個人帳戶。 

2. 由教學發展中心製作獎狀移請文書組用印

後，請各科系表揚獲獎團隊。 

教學發展中心進

行資格條件審核 

審查小組進行評分(超過 5隊之獎勵

上限時則依分數高低擇優獎勵) 

學生檢具成績單、活動照片、比賽成績證明文件、服務績效證明、各證

照或相關優異表現證明文件影本裝訂成冊，以上所有競賽繳交資料，送

至教學發展中心彙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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